2025年江苏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
申领指南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5〕17号，以下称“17号文”）、《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交办运〔2025〕12号）等文件要求，做好2025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
（一）补贴范围
1.报废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1）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动力类型货车）；
（2）持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及车辆注销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2.报废更新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1）报废车辆应当符合前述1.中报废车辆要求；
（2）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国六排放标准（含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动力类型货车）或新能源车辆，并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其中，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3）报废车辆与新购置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
（4）提前报废时间和新购营运车辆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做强制性规定。
3.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须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并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且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包括冷藏保鲜。
（二）实施期限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政策实施期内）。
（三）补贴标准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具体标准按“17号文”执行（详见附件1）。其中，对距离强制报废年限不满一年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实施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的，按照新购补贴标准予以补贴；对挂车不予补贴。
二、资金申请与审核
（一）资金申请
拟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内向所在地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证明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或扫描件，并填报提交《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2）。相关材料原则上按“一车一档”的要求提交至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设区市可授权县级交通运输部门代为受理并进行初审。相关证明材料如下：
1.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补贴资金的，提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委托办理的递交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2.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提交报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等证明材料，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合格证》《道路运输证》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证明材料，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委托办理的递交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3.申请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资金的，提交《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委托办理的递交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二）材料审核
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信息后，应及时会同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照政策要求进行集中会审，形成审核意见留档备查（式样参见附件3，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将审核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为加快工作进度，各地在前期审核工作中，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可先盖部门章（业务章），后续定期统一在《申请表》上加盖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公章。

1.审核车辆报废凭证。公安机关负责审核本地号牌车辆《机动车注销证明》等证明材料。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核车辆排放标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审核《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等其他信息；并按照商务部门明确的查询方式，核对《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的一致性。《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日期不分先后。
2.审核更新车辆凭证。公安机关负责审核本地号牌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合格证》及车辆识别代号、车辆型号、车辆类型、车辆轴数等信息。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核车辆排放标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审核《道路运输证》、新能源车辆是否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是否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或由车辆生产企业出具的车辆符合该标准的承诺书，以及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等其他信息。其中，有效《道路运输证》认定标准及车辆实际使用年限认定参照《关于加快做好老旧营运货车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苏交运函〔2024〕411号）相关规定执行。
3.补正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整、不清晰无法辨识或者需要补充其它相关证明材料的，受理单位应当将补正信息要求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补正有关信息，逾期不再受理。
三、补贴发放与管理
报废更新老旧营运货车补贴资金实施限额管理，以申请提交先后次序进行审核，并按审核通过次序发放补贴，年度计划额度用完即止，具体补贴资金限额由各设区市结合地区实际确定。
（一）资金发放
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定期汇总符合补贴申请条件和要求的车辆信息，形成全市域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车辆汇总表（见附件4），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分配建议，并抄送省交通运输厅。各设区市财政部门根据审核结果和资金分配建议，按程序将补贴资金全额发放至申请人的银行账户。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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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管理
各设区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车辆报废更新工作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文件要求，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严防伪造、变造相关证明及重复申报等情况，提醒补贴申请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确保资金发放合法合规。各设区市相关部门还应当统筹开展线上监控预警和线下实地核查，对资金分配不及时、使用迟缓、挤占挪用等问题，及时提醒并督促整改。
附件：1.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2.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
3. _______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联审表
4. _______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车辆汇总表
附件1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一、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1。
二、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按以下方法计算：
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
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其中，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2。报废老旧营运货车提前报废时间不足1年的，可以申请新购营运货车补贴。
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3.5万元/辆。
表1 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 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0

	
	满2年（含）不足4年
	1.8

	
	满4年（含）以上
	2.5

	重 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2

	
	满2年（含）不足4年
	3.5

	
	满4年（含）以上
	4.5


表2 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标准（万元/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 型
	2.5
	3.5

	重型
	2轴
	4.0
	7.0

	
	3 轴
	5.5
	8.5

	
	4轴及以上
	6.5
	9.5


注：1.中型、重型货车分类标准按照《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GA 802）执行。
2.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包含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动力类型货车。
附件2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

	编号：

	申请资金类型
	□仅报废营运货车 □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 □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
	
	所有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人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须填写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报废营运货车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辆号码
	车辆识别代号
	道路运输证号
	品牌
型号
	车辆类型
	排放阶段
	注册登记日期
	回收证明出具日期
	注销证明
	注销日期
	经营范围
	实际使用年限
	强制报废日期

	1
	
	
	
	
	
	
	
	
	
	
	
	
	

	2
	……
	
	
	
	
	
	
	
	
	
	
	
	

	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代号
	道路运输证号
	品牌型号
	车辆类型
	车辆轴数
	排放阶段
	新能源类型
	注册登记日期

	1
	
	
	
	
	
	
	
	
	

	2
	……
	
	
	
	
	
	
	
	

	资金构成
	申请资金类型
	补贴标准
	数量（辆）
	申请资金（元）

	
	
	
	
	

	
	……
	
	
	

	申请资金合计（元）
	

	本人（单位）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意见（盖章）
	市财政部门

意见（盖章）


注：1.此表一式四份，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各留存一份。

    2.其中，编号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编制，由地级市名称、年代代码（申请年）和6位数字流水号组成，如南京（2025）000001；报废车辆和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按有关证书及实际情况填写；车辆类型请填写中型或重型；车辆实际使用年限请填写不足11年、满11年不足13年、满13年不足14年。经营范围请填写普货、危货、危转普

附件3
_______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联审表（样表）
	申请人
	
	资金申请表编号
	

	公安部门
审核意见
	□《机动车注销证明》符合要求
□《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合格证》符合要求
□车辆识别代号、车辆型号、车辆类型、车辆轴数等信息填报准确，与申请的补贴标准相符合
□其他具体意见：
（公章）
日期：

	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
	□车辆排放标准信息填报准确，与申请的补贴标准相符合
□其他具体意见：
（公章）          
日期：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报废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符合要求

□更新车辆《道路运输证》符合要求
□新购新能源车辆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车型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或提供由车辆生产企业出具的车辆符合该标准的承诺书
□材料完整、规范
□其他具体意见：
                                    （公章）
                                             日期：         

	
	□《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一致



附件4
_______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车辆汇总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_________   
填报时间：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

	序号
	地区
	仅报废营运货车（辆）
	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
	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辆）
	财政补贴金额
（万元）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辆）
	新购新能源货车（辆）
	
	

	1
	
	
	
	
	
	

	2
	
	
	
	
	
	

	3
	
	
	
	
	
	

	4
	
	
	
	
	
	

	5
	
	
	
	
	
	

	……
	
	
	
	
	
	

	合计
	
	
	
	
	
	




